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82號

原      告  潘仰琪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李育碩律師

被      告  潘仰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謝智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

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6

萬2,617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民國112年6月2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板司調卷第9頁）。

嗣於訴狀送達後，變更該項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

7,652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110年7月25日起，暨其中16

萬5,365元自本訴之追加暨準備四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03頁），核

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請求之基礎事實均屬同一，

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兩造與訴外人潘仰玲、潘仰儀為姊妹（下合稱姊

妹4人），姊妹4人約定共同提供資金，並由被告於1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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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其所有之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證券帳戶

（帳號：0000000號，下稱永豐金證券帳戶）及國泰世華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帳號：000-00

0000000000號，下稱國泰帳戶）予原告，供原告為姊妹4人

代買賣股票，原告於110年3月29日至110年6月17日存入571

萬2,095元至國泰帳戶內，即與被告成立金錢消費寄託法律

關係。原告於110年5月21日出售姊妹4人共同購買之北極星K

Y股票共7,000股（其中1,000股為原告所有，櫃買中心代

號：6550，價值44萬5,026元），詎料，被告於110年6月17

日未告知原告即取消同意被告使用永豐金證券帳戶之授權，

並於110年6月18日至110年6月25日間，未經原告同意，出售

永豐金證券帳戶名下實際由原告出資購買如附表一所示股份

(價值共計504萬602元)，被告僅返還370萬元（含原告同意

給付予兩造之母親趙妹英20萬元），及110年6月18日買回6

張北極星KY股票38萬1,450元外，所餘款項中88萬6,957元經

原告促請被告返還，被告仍拒不返還，且被告買回前開6張

北極星KY股票與原告賣出時之價差7萬2,195元，亦係由原告

之資金所墊付，是因此被告受有7萬2,195元之股款利益致原

告受有損害。另國泰帳戶內，被告應就未結算之自己及潘仰

儀部分返還16萬5,365元予原告。又原告於110年3月31日、1

10年4月1日因協助將被告2張晶豪科股票自原告名下證券帳

戶轉換至被告證券帳戶所生平倉操作衍生價進差3,495元，

亦由原告墊付。以上原告共損失112萬7,652元。爰先位依民

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備位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

準用478條、第179條、第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12萬7,6

52元（詳見附表二）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

7,652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110年7月25日起，暨其中16

萬5,365元自本訴之追加暨準備四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國泰帳戶內有姊妹4人共同投資之資金，金錢經

混同而無法區別是何人所有，原告亦無法證明永豐金證券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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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內股票究屬何人所有，自無法證明附表一所示之股票確屬

原告所有，及附表一所示股票是由被告售出及被告因此受有

利益。再者，被告於110年6月18日至25日出售永豐金證券帳

戶內之股票，所得款項經兩造父母、潘仰儀、潘仰玲等人協

商，並經原告同意，由原告取得350萬元，是原告主張依民

法第179條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88萬6,957元，自屬無據。

又兩造係約定由被告授權原告使用國泰帳戶及永豐金證券帳

戶買賣股票，原告乃將資金匯入操作股票，此自非金錢消費

寄託法律關係，故原告主張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

請求被告返還款項，亦無理由。又原告主張有為被告代墊買

回北極星KY股票，受有7萬2,195元之損害，惟除原告無法證

明有代墊款項乙節為真外，且本件係因原告未經被告及其他

姊妹同意擅自出售北極星KY股票致被告及其他姊妹須再買回

股票，是縱使有價差，亦不得謂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

益，又買回之北極星KY亦非被告1人所有，原告主張由被告1

人負返還義務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

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原告主張兩造與潘仰玲、潘仰儀為姊妹，姊妹4人約定共同

提供資金，並由被告於110年3月提供其所有之永豐金證券帳

戶、國泰帳戶予原告，供原告為姊妹4人代買賣股票之用等

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43頁至144頁），堪認

為真。又原告曾以被告拒不返還擅自出售原告所有如附表一

所示之股票所得股款88萬6,957元部分提起刑事告訴，經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111年度調偵字第2280

號、2547號案件（下稱系爭刑案）不起訴在案，此有系爭刑

案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查（見板司調卷第77頁至82頁），並

經本院調閱前開卷宗核閱屬實，此節亦足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依先位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184條第

1項後段；備位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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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當得利)、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出售附表一之股票所

得之部分股款88萬6,957元部分，均無理由：

　1.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

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

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

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所成立之不當得利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722號判決參照）。原告主張

被告拒不返還擅自出售原告所有如附表一所示之股票所得股

款88萬6,957元，請求被告返還前開款項等語，經核原告上

開主張並非原告有意識、有目的對被告而為給付，顯不屬給

付型不當得利，核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之權益侵害型。又按

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受益人返還其所受領之利益，原則上

應由受損人就不當得利請求權成立要件中「無法律上之原

因」，即對於不存在之權利而為給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至

所謂侵害型不當得利（又稱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乃指無

法律上之原因，侵害歸屬他人權益內容而獲有利益。由於侵

害歸屬他人權益之行為，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主張依

此類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固無庸就

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惟仍須先

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係基於受益人之「侵害行為」而來，

必待受損人舉證後，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

因，負舉證責任，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上字第1990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潘仰儀、潘仰玲及訴外人即兩造之兄弟潘仰緯於系爭

刑案具結證稱：有協議要給原告350萬，是經過爸媽出來調

解後大家達成的共識，因為原告拜託爸媽出來協調，最後爸

媽決定350萬，並且告知原告其餘金額是她盜賣股票及其他

相關事件的賠償（見本院卷一第457頁）；訴外人即兩造之

父潘振權於系爭刑案中具結證稱：原本有協議要還一筆錢給

原告，剩下的錢給被告，後來原告認為被告拿太多，所以又

不同意，我當時是認為原告從50萬元賺了400萬元，所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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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給原告350萬元後，其他零頭都給被告就可以解決這件

事，後來原告反悔，所以我也不想管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493頁）；訴外人鄭百成於系爭刑案中具結證稱：伊是兩造

表哥，他們爭執時有在現場，協議還款時沒有在場，伊記得

她們姊妹間金錢關係滿複雜，有一些我欠妳錢妳欠我錢的事

情，當時在吵的時候這些也都有拿出來講等語（見本院卷一

第523頁至525頁）。參以潘振權、潘仰緯、鄭百成均未參與

投資、且與兩造之間均具親屬關係，其於系爭刑案中具結證

述，應堪採信。是依其等證詞可知：4姊妹間除本件投資案

外，尚有其他金錢糾紛，且因本件投資糾紛，透過兩造父母

出面協調，協調出以被告給付原告350萬元解決相關糾紛，

是被告抗辯被告於110年6月18日至25日出售永豐金證券帳戶

內之股票，所得款項經兩造父母、潘仰儀、潘仰玲等人協

商，並經原告同意，由原告取得350萬元乙節，應堪採信。

從而，兩造既已達成款項分配合意，被告取得利益自非基於

其侵害行為而來，自不構成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原告

據此主張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自屬無據（包含先位、備

位主張）。又原告主張被告前開行為顯為侵占、背信之侵權

行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9頁至267頁），惟兩造就本件糾

紛達成合意以350萬元解決乙節，業如前述，且原告就此部

分對被告提起侵占告訴，亦經新北地檢檢察官以系爭刑案處

分不起訴在案，原告既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所為構成侵

權行為，則其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184條第2項請

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亦屬無據。

　3.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

契約；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物所有權移

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

者，為消費寄託；又寄託物為金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

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602條第1項前段、第603條分別定有

明文。次按主張權利或其他法律效果存在者，應就其權利或

法律上效果發生之特別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故當事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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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有金錢消費寄託關係存在，須就其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

件即金錢之移轉占有及寄託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負舉證之責

任；蓋當事人移轉金錢占有之原因容有多端，或為買賣，或

為贈與，或為借貸或為其他之法律關係，尚不得僅以金錢之

移轉占有，即可推論授受金錢之雙方間當然有消費寄託關係

存在。倘僅證明有金錢之移轉占有，而未證明該雙方當事人

有寄託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者，仍不能認為其已成立消費寄託

關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19號、99年度台上字第20

3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匯入國泰世華帳戶

之款項與被告成立消費寄託，此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

對此負舉證之責。原告就有匯款至國泰世華帳戶乙節，固據

提出國泰世華帳戶存摺影本為證（見板司調卷第27頁至65

頁），並據以製作附表（見本院卷一第271頁至337頁），被

告並對於上載原告姓名之匯款是原告所匯入乙節不爭執（見

本院卷二第12頁），然兩造就本件投資糾紛事宜，合意以35

0萬元解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告復未提出事證證明兩

造就88萬6,957元有成立消費寄託關係，是其依民法602條第

1項準用478條請求被告給付88萬6,957元部分，亦屬無據，

應予駁回。

　㈡原告主張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請求被告給付未結算

款項16萬5,365元部分，並無理由：

　　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應就未結算之自己及潘仰儀部分，依消

費寄託法律關係返還16萬5,365元予原告等語。惟查，原告

無法證明兩造間就原告匯入款項成立消費寄託關係業如前

述，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兩造就16萬5,365元間有成立消

費寄託之合意，是原告之上開主張，自無足採。

　㈢原告主張先位依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備位依

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請求被

告給付買賣北極星KY股票6張之價差7萬2,195元，均無理

由：

　1.原告主張被告買回6張北極星KY股票與原告賣出時之價差7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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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5元，係由原告之資金所墊付，是因此被告受有7萬2,19

5元之股款利益等語，經核原告之前揭主張係因被告以較高

價格買回其先前售出之北極星KY股票6張，而使其代墊被告

前開6張股票價差，並非有意識有目的對被告而為給付，顯

不屬給付型不當得利，而為非給付型不當得利。

　2.經查，潘仰儀、潘仰玲於系爭刑案中證稱：原告未經被告及

其等之同意，擅自出售北極星KY股票等語（見新北地檢111

年度調偵字第749號卷第32至34頁、本院卷一第201頁、第49

3頁、第497頁），與鄭百成於系爭刑案中證詞互核相符（見

新北地檢111年度調偵字第749號卷第28頁、本院卷一第199

頁），且與卷附4姊妹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相符（見本

院卷一第187頁至193頁、第501頁至507頁），是可認被告抗

辯本件係因原告未經被告及其他姊妹同意擅自出售北極星KY

股票致被告及其他姊妹須再買回股票等語，應堪採信。是本

件既為原告擅自出售被告及潘仰儀、潘仰玲之6張北極星KY

股票，則其等買回6張北極星KY股票，縱有價差，被告亦僅

取回其所有之北極星KY股票，用以回補遭原告擅自賣出之股

票，而不得謂被告因此受有利益，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

179條（包含先、備位部分）請求被告給付7萬2,195元，自

屬無據。又原告未舉證證明所匯款項與被告間成立消費寄託

法律關係，業如前述，是縱6張北極星KY股票之價差係以原

告所有之款項支付，亦非得認兩造間就此部分款項有成立消

費寄託關係，是原告主張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請求

被告給付7萬2,195元，亦屬無據。

　㈣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移轉晶豪科股票所生

價差3,495元，並無理由：

　　原告主張於110年3月31日、110年4月1日因協助將被告2張晶

豪科股票自原告名下證券帳戶轉換至被告證券帳戶所生平倉

操作衍生價進差3,495元，亦由原告墊付等語，雖據原告提

出國泰世華帳戶存摺明細為證（見板司調卷第93頁），然依

前開明細僅得認帳戶內有買賣晶豪科股票，並有交割股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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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乙節為真，然無從以此認定原告前開主張為真，原告復未

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是其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

給付移轉晶豪科股票所生價差3,495元，自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602

條第1項準用478條、第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12萬7,652

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110年7月25日起，暨其中16萬5,3

65元自本訴之追加暨準備四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原告於

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書狀等資料，本院依法不得審酌，附

此敘明。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黃信滿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附表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0年6月18日至110年6月25日出售

原告所有之股票名稱及數量表(見本院卷二第31頁)

編號 股票編號 股票名稱 股數

1 2329 華泰 104,000股

2 3105 穩懋 6,000股

3 3234 光環 6,000股

4 4534 慶騰 110,000股

5 5272 笙科 92,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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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本件原告請求項目、金額及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二第

249頁至273頁）

6 3114 好德 30,000股

請求項目 金額 請求權基礎

　

出 售 附 表

一 之 股 票

所 得 之 部

分股款

886,957元 先位：民法第179條(非

給付型不當得利)、184

條第1項後段

備位：民法602條第1

項準用478條、179條

(給付型不當得利)、1

84條第2項

結算款 165,365元 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 　

北 極 星 KY

價 差 代 墊

款

72,195元 先位：民法第179條(非

給付型不當得利)

備位：民法602條第1

項準用478條、179條

(給付型不當得利)

晶 豪 科 價

差代墊款

3,495元 民法17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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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82號
原      告  潘仰琪  


訴訟代理人  李育碩律師
被      告  潘仰芬  




訴訟代理人  謝智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6萬2,617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民國112年6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板司調卷第9頁）。嗣於訴狀送達後，變更該項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7,652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110年7月25日起，暨其中16萬5,365元自本訴之追加暨準備四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03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請求之基礎事實均屬同一，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兩造與訴外人潘仰玲、潘仰儀為姊妹（下合稱姊妹4人），姊妹4人約定共同提供資金，並由被告於110年3月提供其所有之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證券帳戶（帳號：0000000號，下稱永豐金證券帳戶）及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號，下稱國泰帳戶）予原告，供原告為姊妹4人代買賣股票，原告於110年3月29日至110年6月17日存入571萬2,095元至國泰帳戶內，即與被告成立金錢消費寄託法律關係。原告於110年5月21日出售姊妹4人共同購買之北極星KY股票共7,000股（其中1,000股為原告所有，櫃買中心代號：6550，價值44萬5,026元），詎料，被告於110年6月17日未告知原告即取消同意被告使用永豐金證券帳戶之授權，並於110年6月18日至110年6月25日間，未經原告同意，出售永豐金證券帳戶名下實際由原告出資購買如附表一所示股份(價值共計504萬602元)，被告僅返還370萬元（含原告同意給付予兩造之母親趙妹英20萬元），及110年6月18日買回6張北極星KY股票38萬1,450元外，所餘款項中88萬6,957元經原告促請被告返還，被告仍拒不返還，且被告買回前開6張北極星KY股票與原告賣出時之價差7萬2,195元，亦係由原告之資金所墊付，是因此被告受有7萬2,195元之股款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另國泰帳戶內，被告應就未結算之自己及潘仰儀部分返還16萬5,365元予原告。又原告於110年3月31日、110年4月1日因協助將被告2張晶豪科股票自原告名下證券帳戶轉換至被告證券帳戶所生平倉操作衍生價進差3,495元，亦由原告墊付。以上原告共損失112萬7,652元。爰先位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備位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第179條、第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12萬7,652元（詳見附表二）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7,652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110年7月25日起，暨其中16萬5,365元自本訴之追加暨準備四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國泰帳戶內有姊妹4人共同投資之資金，金錢經混同而無法區別是何人所有，原告亦無法證明永豐金證券帳戶內股票究屬何人所有，自無法證明附表一所示之股票確屬原告所有，及附表一所示股票是由被告售出及被告因此受有利益。再者，被告於110年6月18日至25日出售永豐金證券帳戶內之股票，所得款項經兩造父母、潘仰儀、潘仰玲等人協商，並經原告同意，由原告取得350萬元，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88萬6,957元，自屬無據。又兩造係約定由被告授權原告使用國泰帳戶及永豐金證券帳戶買賣股票，原告乃將資金匯入操作股票，此自非金錢消費寄託法律關係，故原告主張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請求被告返還款項，亦無理由。又原告主張有為被告代墊買回北極星KY股票，受有7萬2,195元之損害，惟除原告無法證明有代墊款項乙節為真外，且本件係因原告未經被告及其他姊妹同意擅自出售北極星KY股票致被告及其他姊妹須再買回股票，是縱使有價差，亦不得謂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又買回之北極星KY亦非被告1人所有，原告主張由被告1人負返還義務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兩造與潘仰玲、潘仰儀為姊妹，姊妹4人約定共同提供資金，並由被告於110年3月提供其所有之永豐金證券帳戶、國泰帳戶予原告，供原告為姊妹4人代買賣股票之用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43頁至144頁），堪認為真。又原告曾以被告拒不返還擅自出售原告所有如附表一所示之股票所得股款88萬6,957元部分提起刑事告訴，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111年度調偵字第2280號、2547號案件（下稱系爭刑案）不起訴在案，此有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查（見板司調卷第77頁至82頁），並經本院調閱前開卷宗核閱屬實，此節亦足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依先位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184條第1項後段；備位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出售附表一之股票所得之部分股款88萬6,957元部分，均無理由：
　1.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所成立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722號判決參照）。原告主張被告拒不返還擅自出售原告所有如附表一所示之股票所得股款88萬6,957元，請求被告返還前開款項等語，經核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原告有意識、有目的對被告而為給付，顯不屬給付型不當得利，核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之權益侵害型。又按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受益人返還其所受領之利益，原則上應由受損人就不當得利請求權成立要件中「無法律上之原因」，即對於不存在之權利而為給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至所謂侵害型不當得利（又稱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乃指無法律上之原因，侵害歸屬他人權益內容而獲有利益。由於侵害歸屬他人權益之行為，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主張依此類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固無庸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惟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係基於受益人之「侵害行為」而來，必待受損人舉證後，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90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潘仰儀、潘仰玲及訴外人即兩造之兄弟潘仰緯於系爭刑案具結證稱：有協議要給原告350萬，是經過爸媽出來調解後大家達成的共識，因為原告拜託爸媽出來協調，最後爸媽決定350萬，並且告知原告其餘金額是她盜賣股票及其他相關事件的賠償（見本院卷一第457頁）；訴外人即兩造之父潘振權於系爭刑案中具結證稱：原本有協議要還一筆錢給原告，剩下的錢給被告，後來原告認為被告拿太多，所以又不同意，我當時是認為原告從50萬元賺了400萬元，所以被告給原告350萬元後，其他零頭都給被告就可以解決這件事，後來原告反悔，所以我也不想管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93頁）；訴外人鄭百成於系爭刑案中具結證稱：伊是兩造表哥，他們爭執時有在現場，協議還款時沒有在場，伊記得她們姊妹間金錢關係滿複雜，有一些我欠妳錢妳欠我錢的事情，當時在吵的時候這些也都有拿出來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3頁至525頁）。參以潘振權、潘仰緯、鄭百成均未參與投資、且與兩造之間均具親屬關係，其於系爭刑案中具結證述，應堪採信。是依其等證詞可知：4姊妹間除本件投資案外，尚有其他金錢糾紛，且因本件投資糾紛，透過兩造父母出面協調，協調出以被告給付原告350萬元解決相關糾紛，是被告抗辯被告於110年6月18日至25日出售永豐金證券帳戶內之股票，所得款項經兩造父母、潘仰儀、潘仰玲等人協商，並經原告同意，由原告取得350萬元乙節，應堪採信。從而，兩造既已達成款項分配合意，被告取得利益自非基於其侵害行為而來，自不構成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原告據此主張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自屬無據（包含先位、備位主張）。又原告主張被告前開行為顯為侵占、背信之侵權行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9頁至267頁），惟兩造就本件糾紛達成合意以350萬元解決乙節，業如前述，且原告就此部分對被告提起侵占告訴，亦經新北地檢檢察官以系爭刑案處分不起訴在案，原告既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所為構成侵權行為，則其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亦屬無據。
　3.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約；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物所有權移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費寄託；又寄託物為金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602條第1項前段、第603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主張權利或其他法律效果存在者，應就其權利或法律上效果發生之特別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故當事人主張有金錢消費寄託關係存在，須就其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即金錢之移轉占有及寄託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負舉證之責任；蓋當事人移轉金錢占有之原因容有多端，或為買賣，或為贈與，或為借貸或為其他之法律關係，尚不得僅以金錢之移轉占有，即可推論授受金錢之雙方間當然有消費寄託關係存在。倘僅證明有金錢之移轉占有，而未證明該雙方當事人有寄託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者，仍不能認為其已成立消費寄託關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19號、99年度台上字第203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匯入國泰世華帳戶之款項與被告成立消費寄託，此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對此負舉證之責。原告就有匯款至國泰世華帳戶乙節，固據提出國泰世華帳戶存摺影本為證（見板司調卷第27頁至65頁），並據以製作附表（見本院卷一第271頁至337頁），被告並對於上載原告姓名之匯款是原告所匯入乙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2頁），然兩造就本件投資糾紛事宜，合意以350萬元解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告復未提出事證證明兩造就88萬6,957元有成立消費寄託關係，是其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請求被告給付88萬6,957元部分，亦屬無據，應予駁回。
　㈡原告主張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請求被告給付未結算款項16萬5,365元部分，並無理由：
　　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應就未結算之自己及潘仰儀部分，依消費寄託法律關係返還16萬5,365元予原告等語。惟查，原告無法證明兩造間就原告匯入款項成立消費寄託關係業如前述，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兩造就16萬5,365元間有成立消費寄託之合意，是原告之上開主張，自無足採。
　㈢原告主張先位依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備位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請求被告給付買賣北極星KY股票6張之價差7萬2,195元，均無理由：
　1.原告主張被告買回6張北極星KY股票與原告賣出時之價差7萬2,195元，係由原告之資金所墊付，是因此被告受有7萬2,195元之股款利益等語，經核原告之前揭主張係因被告以較高價格買回其先前售出之北極星KY股票6張，而使其代墊被告前開6張股票價差，並非有意識有目的對被告而為給付，顯不屬給付型不當得利，而為非給付型不當得利。
　2.經查，潘仰儀、潘仰玲於系爭刑案中證稱：原告未經被告及其等之同意，擅自出售北極星KY股票等語（見新北地檢111年度調偵字第749號卷第32至34頁、本院卷一第201頁、第493頁、第497頁），與鄭百成於系爭刑案中證詞互核相符（見新北地檢111年度調偵字第749號卷第28頁、本院卷一第199頁），且與卷附4姊妹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相符（見本院卷一第187頁至193頁、第501頁至507頁），是可認被告抗辯本件係因原告未經被告及其他姊妹同意擅自出售北極星KY股票致被告及其他姊妹須再買回股票等語，應堪採信。是本件既為原告擅自出售被告及潘仰儀、潘仰玲之6張北極星KY股票，則其等買回6張北極星KY股票，縱有價差，被告亦僅取回其所有之北極星KY股票，用以回補遭原告擅自賣出之股票，而不得謂被告因此受有利益，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包含先、備位部分）請求被告給付7萬2,195元，自屬無據。又原告未舉證證明所匯款項與被告間成立消費寄託法律關係，業如前述，是縱6張北極星KY股票之價差係以原告所有之款項支付，亦非得認兩造間就此部分款項有成立消費寄託關係，是原告主張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請求被告給付7萬2,195元，亦屬無據。
　㈣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移轉晶豪科股票所生價差3,495元，並無理由：
　　原告主張於110年3月31日、110年4月1日因協助將被告2張晶豪科股票自原告名下證券帳戶轉換至被告證券帳戶所生平倉操作衍生價進差3,495元，亦由原告墊付等語，雖據原告提出國泰世華帳戶存摺明細為證（見板司調卷第93頁），然依前開明細僅得認帳戶內有買賣晶豪科股票，並有交割股款進出乙節為真，然無從以此認定原告前開主張為真，原告復未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是其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移轉晶豪科股票所生價差3,495元，自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第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12萬7,652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110年7月25日起，暨其中16萬5,365元自本訴之追加暨準備四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原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書狀等資料，本院依法不得審酌，附此敘明。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黃信滿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附表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0年6月18日至110年6月25日出售原告所有之股票名稱及數量表(見本院卷二第31頁)
		編號

		股票編號

		股票名稱

		股數



		1

		2329

		華泰

		104,000股



		2

		3105

		穩懋

		6,000股



		3

		3234

		光環

		6,000股



		4

		4534

		慶騰

		110,000股



		5

		5272

		笙科

		92,000股



		6

		3114

		好德

		30,000股









附表二：本件原告請求項目、金額及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二第249頁至273頁）
		請求項目

		金額

		請求權基礎
　

		




		出售附表一之股票所得之部分股款

		886,957元

		先位：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184條第1項後段

		備位：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184條第2項



		結算款

		165,365元

		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

		　



		北極星KY價差代墊款

		72,195元

		先位：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

		備位：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



		晶豪科價差代墊款

		3,495元

		民法179條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82號
原      告  潘仰琪  

訴訟代理人  李育碩律師
被      告  潘仰芬  


訴訟代理人  謝智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
    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6
    萬2,617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民國112年6月20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板司調卷第9頁）。
    嗣於訴狀送達後，變更該項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7
    ,652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110年7月25日起，暨其中16
    萬5,365元自本訴之追加暨準備四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03頁），核
    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請求之基礎事實均屬同一，
    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兩造與訴外人潘仰玲、潘仰儀為姊妹（下合稱姊
    妹4人），姊妹4人約定共同提供資金，並由被告於110年3月
    提供其所有之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證券帳戶
    （帳號：0000000號，下稱永豐金證券帳戶）及國泰世華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帳號：000-00
    0000000000號，下稱國泰帳戶）予原告，供原告為姊妹4人
    代買賣股票，原告於110年3月29日至110年6月17日存入571
    萬2,095元至國泰帳戶內，即與被告成立金錢消費寄託法律
    關係。原告於110年5月21日出售姊妹4人共同購買之北極星K
    Y股票共7,000股（其中1,000股為原告所有，櫃買中心代號
    ：6550，價值44萬5,026元），詎料，被告於110年6月17日
    未告知原告即取消同意被告使用永豐金證券帳戶之授權，並
    於110年6月18日至110年6月25日間，未經原告同意，出售永
    豐金證券帳戶名下實際由原告出資購買如附表一所示股份(
    價值共計504萬602元)，被告僅返還370萬元（含原告同意給
    付予兩造之母親趙妹英20萬元），及110年6月18日買回6張
    北極星KY股票38萬1,450元外，所餘款項中88萬6,957元經原
    告促請被告返還，被告仍拒不返還，且被告買回前開6張北
    極星KY股票與原告賣出時之價差7萬2,195元，亦係由原告之
    資金所墊付，是因此被告受有7萬2,195元之股款利益致原告
    受有損害。另國泰帳戶內，被告應就未結算之自己及潘仰儀
    部分返還16萬5,365元予原告。又原告於110年3月31日、110
    年4月1日因協助將被告2張晶豪科股票自原告名下證券帳戶
    轉換至被告證券帳戶所生平倉操作衍生價進差3,495元，亦
    由原告墊付。以上原告共損失112萬7,652元。爰先位依民法
    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備位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準
    用478條、第179條、第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12萬7,652
    元（詳見附表二）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7,6
    52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110年7月25日起，暨其中16萬5
    ,365元自本訴之追加暨準備四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國泰帳戶內有姊妹4人共同投資之資金，金錢經
    混同而無法區別是何人所有，原告亦無法證明永豐金證券帳
    戶內股票究屬何人所有，自無法證明附表一所示之股票確屬
    原告所有，及附表一所示股票是由被告售出及被告因此受有
    利益。再者，被告於110年6月18日至25日出售永豐金證券帳
    戶內之股票，所得款項經兩造父母、潘仰儀、潘仰玲等人協
    商，並經原告同意，由原告取得350萬元，是原告主張依民
    法第179條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88萬6,957元，自屬無據。
    又兩造係約定由被告授權原告使用國泰帳戶及永豐金證券帳
    戶買賣股票，原告乃將資金匯入操作股票，此自非金錢消費
    寄託法律關係，故原告主張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
    請求被告返還款項，亦無理由。又原告主張有為被告代墊買
    回北極星KY股票，受有7萬2,195元之損害，惟除原告無法證
    明有代墊款項乙節為真外，且本件係因原告未經被告及其他
    姊妹同意擅自出售北極星KY股票致被告及其他姊妹須再買回
    股票，是縱使有價差，亦不得謂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
    ，又買回之北極星KY亦非被告1人所有，原告主張由被告1人
    負返還義務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
    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兩造與潘仰玲、潘仰儀為姊妹，姊妹4人約定共同
    提供資金，並由被告於110年3月提供其所有之永豐金證券帳
    戶、國泰帳戶予原告，供原告為姊妹4人代買賣股票之用等
    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43頁至144頁），堪認
    為真。又原告曾以被告拒不返還擅自出售原告所有如附表一
    所示之股票所得股款88萬6,957元部分提起刑事告訴，經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111年度調偵字第2280
    號、2547號案件（下稱系爭刑案）不起訴在案，此有系爭刑
    案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查（見板司調卷第77頁至82頁），並
    經本院調閱前開卷宗核閱屬實，此節亦足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依先位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184條第1
    項後段；備位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
    不當得利)、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出售附表一之股票所
    得之部分股款88萬6,957元部分，均無理由：
　1.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
    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
    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
    、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所成立之不當得利（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722號判決參照）。原告主張被
    告拒不返還擅自出售原告所有如附表一所示之股票所得股款
    88萬6,957元，請求被告返還前開款項等語，經核原告上開
    主張並非原告有意識、有目的對被告而為給付，顯不屬給付
    型不當得利，核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之權益侵害型。又按依
    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受益人返還其所受領之利益，原則上應
    由受損人就不當得利請求權成立要件中「無法律上之原因」
    ，即對於不存在之權利而為給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至所謂
    侵害型不當得利（又稱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乃指無法律
    上之原因，侵害歸屬他人權益內容而獲有利益。由於侵害歸
    屬他人權益之行為，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主張依此類
    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固無庸就不當
    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惟仍須先舉證
    受益人取得利益，係基於受益人之「侵害行為」而來，必待
    受損人舉證後，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
    舉證責任，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
    上字第1990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潘仰儀、潘仰玲及訴外人即兩造之兄弟潘仰緯於系爭
    刑案具結證稱：有協議要給原告350萬，是經過爸媽出來調
    解後大家達成的共識，因為原告拜託爸媽出來協調，最後爸
    媽決定350萬，並且告知原告其餘金額是她盜賣股票及其他
    相關事件的賠償（見本院卷一第457頁）；訴外人即兩造之
    父潘振權於系爭刑案中具結證稱：原本有協議要還一筆錢給
    原告，剩下的錢給被告，後來原告認為被告拿太多，所以又
    不同意，我當時是認為原告從50萬元賺了400萬元，所以被
    告給原告350萬元後，其他零頭都給被告就可以解決這件事
    ，後來原告反悔，所以我也不想管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9
    3頁）；訴外人鄭百成於系爭刑案中具結證稱：伊是兩造表
    哥，他們爭執時有在現場，協議還款時沒有在場，伊記得她
    們姊妹間金錢關係滿複雜，有一些我欠妳錢妳欠我錢的事情
    ，當時在吵的時候這些也都有拿出來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523頁至525頁）。參以潘振權、潘仰緯、鄭百成均未參與投
    資、且與兩造之間均具親屬關係，其於系爭刑案中具結證述
    ，應堪採信。是依其等證詞可知：4姊妹間除本件投資案外
    ，尚有其他金錢糾紛，且因本件投資糾紛，透過兩造父母出
    面協調，協調出以被告給付原告350萬元解決相關糾紛，是
    被告抗辯被告於110年6月18日至25日出售永豐金證券帳戶內
    之股票，所得款項經兩造父母、潘仰儀、潘仰玲等人協商，
    並經原告同意，由原告取得350萬元乙節，應堪採信。從而
    ，兩造既已達成款項分配合意，被告取得利益自非基於其侵
    害行為而來，自不構成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原告據此
    主張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自屬無據（包含先位、備位主
    張）。又原告主張被告前開行為顯為侵占、背信之侵權行為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9頁至267頁），惟兩造就本件糾紛達
    成合意以350萬元解決乙節，業如前述，且原告就此部分對
    被告提起侵占告訴，亦經新北地檢檢察官以系爭刑案處分不
    起訴在案，原告既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所為構成侵權行
    為，則其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184條第2項請求被
    告給付上開款項，亦屬無據。
　3.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
    契約；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物所有權移
    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
    者，為消費寄託；又寄託物為金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
    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602條第1項前段、第603條分別定有
    明文。次按主張權利或其他法律效果存在者，應就其權利或
    法律上效果發生之特別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故當事人主
    張有金錢消費寄託關係存在，須就其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
    件即金錢之移轉占有及寄託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負舉證之責任
    ；蓋當事人移轉金錢占有之原因容有多端，或為買賣，或為
    贈與，或為借貸或為其他之法律關係，尚不得僅以金錢之移
    轉占有，即可推論授受金錢之雙方間當然有消費寄託關係存
    在。倘僅證明有金錢之移轉占有，而未證明該雙方當事人有
    寄託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者，仍不能認為其已成立消費寄託關
    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19號、99年度台上字第2034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匯入國泰世華帳戶之
    款項與被告成立消費寄託，此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對
    此負舉證之責。原告就有匯款至國泰世華帳戶乙節，固據提
    出國泰世華帳戶存摺影本為證（見板司調卷第27頁至65頁）
    ，並據以製作附表（見本院卷一第271頁至337頁），被告並
    對於上載原告姓名之匯款是原告所匯入乙節不爭執（見本院
    卷二第12頁），然兩造就本件投資糾紛事宜，合意以350萬
    元解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告復未提出事證證明兩造就
    88萬6,957元有成立消費寄託關係，是其依民法602條第1項
    準用478條請求被告給付88萬6,957元部分，亦屬無據，應予
    駁回。
　㈡原告主張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請求被告給付未結算款
    項16萬5,365元部分，並無理由：
　　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應就未結算之自己及潘仰儀部分，依消
    費寄託法律關係返還16萬5,365元予原告等語。惟查，原告
    無法證明兩造間就原告匯入款項成立消費寄託關係業如前述
    ，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兩造就16萬5,365元間有成立消費
    寄託之合意，是原告之上開主張，自無足採。
　㈢原告主張先位依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備位依民
    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請求被告
    給付買賣北極星KY股票6張之價差7萬2,195元，均無理由：
　1.原告主張被告買回6張北極星KY股票與原告賣出時之價差7萬
    2,195元，係由原告之資金所墊付，是因此被告受有7萬2,19
    5元之股款利益等語，經核原告之前揭主張係因被告以較高
    價格買回其先前售出之北極星KY股票6張，而使其代墊被告
    前開6張股票價差，並非有意識有目的對被告而為給付，顯
    不屬給付型不當得利，而為非給付型不當得利。
　2.經查，潘仰儀、潘仰玲於系爭刑案中證稱：原告未經被告及
    其等之同意，擅自出售北極星KY股票等語（見新北地檢111
    年度調偵字第749號卷第32至34頁、本院卷一第201頁、第49
    3頁、第497頁），與鄭百成於系爭刑案中證詞互核相符（見
    新北地檢111年度調偵字第749號卷第28頁、本院卷一第199
    頁），且與卷附4姊妹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相符（見本
    院卷一第187頁至193頁、第501頁至507頁），是可認被告抗
    辯本件係因原告未經被告及其他姊妹同意擅自出售北極星KY
    股票致被告及其他姊妹須再買回股票等語，應堪採信。是本
    件既為原告擅自出售被告及潘仰儀、潘仰玲之6張北極星KY
    股票，則其等買回6張北極星KY股票，縱有價差，被告亦僅
    取回其所有之北極星KY股票，用以回補遭原告擅自賣出之股
    票，而不得謂被告因此受有利益，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
    179條（包含先、備位部分）請求被告給付7萬2,195元，自
    屬無據。又原告未舉證證明所匯款項與被告間成立消費寄託
    法律關係，業如前述，是縱6張北極星KY股票之價差係以原
    告所有之款項支付，亦非得認兩造間就此部分款項有成立消
    費寄託關係，是原告主張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請求
    被告給付7萬2,195元，亦屬無據。
　㈣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移轉晶豪科股票所生價
    差3,495元，並無理由：
　　原告主張於110年3月31日、110年4月1日因協助將被告2張晶
    豪科股票自原告名下證券帳戶轉換至被告證券帳戶所生平倉
    操作衍生價進差3,495元，亦由原告墊付等語，雖據原告提
    出國泰世華帳戶存摺明細為證（見板司調卷第93頁），然依
    前開明細僅得認帳戶內有買賣晶豪科股票，並有交割股款進
    出乙節為真，然無從以此認定原告前開主張為真，原告復未
    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是其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
    給付移轉晶豪科股票所生價差3,495元，自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602
    條第1項準用478條、第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12萬7,652
    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110年7月25日起，暨其中16萬5,3
    65元自本訴之追加暨準備四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原告於言
    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書狀等資料，本院依法不得審酌，附此
    敘明。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黃信滿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附表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0年6月18日至110年6月25日出售
原告所有之股票名稱及數量表(見本院卷二第31頁)
編號 股票編號 股票名稱 股數 1 2329 華泰 104,000股 2 3105 穩懋 6,000股 3 3234 光環 6,000股 4 4534 慶騰 110,000股 5 5272 笙科 92,000股 6 3114 好德 30,000股 

附表二：本件原告請求項目、金額及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二第
249頁至273頁）
請求項目 金額 請求權基礎 　  出售附表一之股票所得之部分股款 886,957元 先位：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184條第1項後段 備位：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184條第2項 結算款 165,365元 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 　 北極星KY價差代墊款 72,195元 先位：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 備位：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 晶豪科價差代墊款 3,495元 民法179條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82號
原      告  潘仰琪  


訴訟代理人  李育碩律師
被      告  潘仰芬  




訴訟代理人  謝智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6萬2,617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民國112年6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板司調卷第9頁）。嗣於訴狀送達後，變更該項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7,652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110年7月25日起，暨其中16萬5,365元自本訴之追加暨準備四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03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請求之基礎事實均屬同一，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兩造與訴外人潘仰玲、潘仰儀為姊妹（下合稱姊妹4人），姊妹4人約定共同提供資金，並由被告於110年3月提供其所有之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證券帳戶（帳號：0000000號，下稱永豐金證券帳戶）及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號，下稱國泰帳戶）予原告，供原告為姊妹4人代買賣股票，原告於110年3月29日至110年6月17日存入571萬2,095元至國泰帳戶內，即與被告成立金錢消費寄託法律關係。原告於110年5月21日出售姊妹4人共同購買之北極星KY股票共7,000股（其中1,000股為原告所有，櫃買中心代號：6550，價值44萬5,026元），詎料，被告於110年6月17日未告知原告即取消同意被告使用永豐金證券帳戶之授權，並於110年6月18日至110年6月25日間，未經原告同意，出售永豐金證券帳戶名下實際由原告出資購買如附表一所示股份(價值共計504萬602元)，被告僅返還370萬元（含原告同意給付予兩造之母親趙妹英20萬元），及110年6月18日買回6張北極星KY股票38萬1,450元外，所餘款項中88萬6,957元經原告促請被告返還，被告仍拒不返還，且被告買回前開6張北極星KY股票與原告賣出時之價差7萬2,195元，亦係由原告之資金所墊付，是因此被告受有7萬2,195元之股款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另國泰帳戶內，被告應就未結算之自己及潘仰儀部分返還16萬5,365元予原告。又原告於110年3月31日、110年4月1日因協助將被告2張晶豪科股票自原告名下證券帳戶轉換至被告證券帳戶所生平倉操作衍生價進差3,495元，亦由原告墊付。以上原告共損失112萬7,652元。爰先位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備位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第179條、第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12萬7,652元（詳見附表二）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7,652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110年7月25日起，暨其中16萬5,365元自本訴之追加暨準備四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國泰帳戶內有姊妹4人共同投資之資金，金錢經混同而無法區別是何人所有，原告亦無法證明永豐金證券帳戶內股票究屬何人所有，自無法證明附表一所示之股票確屬原告所有，及附表一所示股票是由被告售出及被告因此受有利益。再者，被告於110年6月18日至25日出售永豐金證券帳戶內之股票，所得款項經兩造父母、潘仰儀、潘仰玲等人協商，並經原告同意，由原告取得350萬元，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88萬6,957元，自屬無據。又兩造係約定由被告授權原告使用國泰帳戶及永豐金證券帳戶買賣股票，原告乃將資金匯入操作股票，此自非金錢消費寄託法律關係，故原告主張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請求被告返還款項，亦無理由。又原告主張有為被告代墊買回北極星KY股票，受有7萬2,195元之損害，惟除原告無法證明有代墊款項乙節為真外，且本件係因原告未經被告及其他姊妹同意擅自出售北極星KY股票致被告及其他姊妹須再買回股票，是縱使有價差，亦不得謂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又買回之北極星KY亦非被告1人所有，原告主張由被告1人負返還義務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兩造與潘仰玲、潘仰儀為姊妹，姊妹4人約定共同提供資金，並由被告於110年3月提供其所有之永豐金證券帳戶、國泰帳戶予原告，供原告為姊妹4人代買賣股票之用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43頁至144頁），堪認為真。又原告曾以被告拒不返還擅自出售原告所有如附表一所示之股票所得股款88萬6,957元部分提起刑事告訴，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111年度調偵字第2280號、2547號案件（下稱系爭刑案）不起訴在案，此有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查（見板司調卷第77頁至82頁），並經本院調閱前開卷宗核閱屬實，此節亦足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依先位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184條第1項後段；備位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出售附表一之股票所得之部分股款88萬6,957元部分，均無理由：
　1.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所成立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722號判決參照）。原告主張被告拒不返還擅自出售原告所有如附表一所示之股票所得股款88萬6,957元，請求被告返還前開款項等語，經核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原告有意識、有目的對被告而為給付，顯不屬給付型不當得利，核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之權益侵害型。又按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受益人返還其所受領之利益，原則上應由受損人就不當得利請求權成立要件中「無法律上之原因」，即對於不存在之權利而為給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至所謂侵害型不當得利（又稱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乃指無法律上之原因，侵害歸屬他人權益內容而獲有利益。由於侵害歸屬他人權益之行為，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主張依此類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固無庸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惟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係基於受益人之「侵害行為」而來，必待受損人舉證後，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90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潘仰儀、潘仰玲及訴外人即兩造之兄弟潘仰緯於系爭刑案具結證稱：有協議要給原告350萬，是經過爸媽出來調解後大家達成的共識，因為原告拜託爸媽出來協調，最後爸媽決定350萬，並且告知原告其餘金額是她盜賣股票及其他相關事件的賠償（見本院卷一第457頁）；訴外人即兩造之父潘振權於系爭刑案中具結證稱：原本有協議要還一筆錢給原告，剩下的錢給被告，後來原告認為被告拿太多，所以又不同意，我當時是認為原告從50萬元賺了400萬元，所以被告給原告350萬元後，其他零頭都給被告就可以解決這件事，後來原告反悔，所以我也不想管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93頁）；訴外人鄭百成於系爭刑案中具結證稱：伊是兩造表哥，他們爭執時有在現場，協議還款時沒有在場，伊記得她們姊妹間金錢關係滿複雜，有一些我欠妳錢妳欠我錢的事情，當時在吵的時候這些也都有拿出來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3頁至525頁）。參以潘振權、潘仰緯、鄭百成均未參與投資、且與兩造之間均具親屬關係，其於系爭刑案中具結證述，應堪採信。是依其等證詞可知：4姊妹間除本件投資案外，尚有其他金錢糾紛，且因本件投資糾紛，透過兩造父母出面協調，協調出以被告給付原告350萬元解決相關糾紛，是被告抗辯被告於110年6月18日至25日出售永豐金證券帳戶內之股票，所得款項經兩造父母、潘仰儀、潘仰玲等人協商，並經原告同意，由原告取得350萬元乙節，應堪採信。從而，兩造既已達成款項分配合意，被告取得利益自非基於其侵害行為而來，自不構成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原告據此主張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自屬無據（包含先位、備位主張）。又原告主張被告前開行為顯為侵占、背信之侵權行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9頁至267頁），惟兩造就本件糾紛達成合意以350萬元解決乙節，業如前述，且原告就此部分對被告提起侵占告訴，亦經新北地檢檢察官以系爭刑案處分不起訴在案，原告既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所為構成侵權行為，則其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亦屬無據。
　3.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約；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物所有權移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費寄託；又寄託物為金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602條第1項前段、第603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主張權利或其他法律效果存在者，應就其權利或法律上效果發生之特別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故當事人主張有金錢消費寄託關係存在，須就其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即金錢之移轉占有及寄託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負舉證之責任；蓋當事人移轉金錢占有之原因容有多端，或為買賣，或為贈與，或為借貸或為其他之法律關係，尚不得僅以金錢之移轉占有，即可推論授受金錢之雙方間當然有消費寄託關係存在。倘僅證明有金錢之移轉占有，而未證明該雙方當事人有寄託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者，仍不能認為其已成立消費寄託關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19號、99年度台上字第203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匯入國泰世華帳戶之款項與被告成立消費寄託，此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對此負舉證之責。原告就有匯款至國泰世華帳戶乙節，固據提出國泰世華帳戶存摺影本為證（見板司調卷第27頁至65頁），並據以製作附表（見本院卷一第271頁至337頁），被告並對於上載原告姓名之匯款是原告所匯入乙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2頁），然兩造就本件投資糾紛事宜，合意以350萬元解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告復未提出事證證明兩造就88萬6,957元有成立消費寄託關係，是其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請求被告給付88萬6,957元部分，亦屬無據，應予駁回。
　㈡原告主張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請求被告給付未結算款項16萬5,365元部分，並無理由：
　　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應就未結算之自己及潘仰儀部分，依消費寄託法律關係返還16萬5,365元予原告等語。惟查，原告無法證明兩造間就原告匯入款項成立消費寄託關係業如前述，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兩造就16萬5,365元間有成立消費寄託之合意，是原告之上開主張，自無足採。
　㈢原告主張先位依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備位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請求被告給付買賣北極星KY股票6張之價差7萬2,195元，均無理由：
　1.原告主張被告買回6張北極星KY股票與原告賣出時之價差7萬2,195元，係由原告之資金所墊付，是因此被告受有7萬2,195元之股款利益等語，經核原告之前揭主張係因被告以較高價格買回其先前售出之北極星KY股票6張，而使其代墊被告前開6張股票價差，並非有意識有目的對被告而為給付，顯不屬給付型不當得利，而為非給付型不當得利。
　2.經查，潘仰儀、潘仰玲於系爭刑案中證稱：原告未經被告及其等之同意，擅自出售北極星KY股票等語（見新北地檢111年度調偵字第749號卷第32至34頁、本院卷一第201頁、第493頁、第497頁），與鄭百成於系爭刑案中證詞互核相符（見新北地檢111年度調偵字第749號卷第28頁、本院卷一第199頁），且與卷附4姊妹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相符（見本院卷一第187頁至193頁、第501頁至507頁），是可認被告抗辯本件係因原告未經被告及其他姊妹同意擅自出售北極星KY股票致被告及其他姊妹須再買回股票等語，應堪採信。是本件既為原告擅自出售被告及潘仰儀、潘仰玲之6張北極星KY股票，則其等買回6張北極星KY股票，縱有價差，被告亦僅取回其所有之北極星KY股票，用以回補遭原告擅自賣出之股票，而不得謂被告因此受有利益，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包含先、備位部分）請求被告給付7萬2,195元，自屬無據。又原告未舉證證明所匯款項與被告間成立消費寄託法律關係，業如前述，是縱6張北極星KY股票之價差係以原告所有之款項支付，亦非得認兩造間就此部分款項有成立消費寄託關係，是原告主張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請求被告給付7萬2,195元，亦屬無據。
　㈣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移轉晶豪科股票所生價差3,495元，並無理由：
　　原告主張於110年3月31日、110年4月1日因協助將被告2張晶豪科股票自原告名下證券帳戶轉換至被告證券帳戶所生平倉操作衍生價進差3,495元，亦由原告墊付等語，雖據原告提出國泰世華帳戶存摺明細為證（見板司調卷第93頁），然依前開明細僅得認帳戶內有買賣晶豪科股票，並有交割股款進出乙節為真，然無從以此認定原告前開主張為真，原告復未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是其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移轉晶豪科股票所生價差3,495元，自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第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12萬7,652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110年7月25日起，暨其中16萬5,365元自本訴之追加暨準備四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原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書狀等資料，本院依法不得審酌，附此敘明。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黃信滿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附表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0年6月18日至110年6月25日出售原告所有之股票名稱及數量表(見本院卷二第31頁)
		編號

		股票編號

		股票名稱

		股數



		1

		2329

		華泰

		104,000股



		2

		3105

		穩懋

		6,000股



		3

		3234

		光環

		6,000股



		4

		4534

		慶騰

		110,000股



		5

		5272

		笙科

		92,000股



		6

		3114

		好德

		30,000股









附表二：本件原告請求項目、金額及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二第249頁至273頁）
		請求項目

		金額

		請求權基礎
　

		




		出售附表一之股票所得之部分股款

		886,957元

		先位：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184條第1項後段

		備位：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184條第2項



		結算款

		165,365元

		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

		　



		北極星KY價差代墊款

		72,195元

		先位：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

		備位：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



		晶豪科價差代墊款

		3,495元

		民法179條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82號
原      告  潘仰琪  

訴訟代理人  李育碩律師
被      告  潘仰芬  


訴訟代理人  謝智硯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96萬2,617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民國112年6月2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板司調卷第9頁）。嗣於訴狀送達後，變更該項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7,652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110年7月25日起，暨其中16萬5,365元自本訴之追加暨準備四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03頁），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且請求之基礎事實均屬同一，與前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兩造與訴外人潘仰玲、潘仰儀為姊妹（下合稱姊妹4人），姊妹4人約定共同提供資金，並由被告於110年3月提供其所有之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證券帳戶（帳號：0000000號，下稱永豐金證券帳戶）及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活期儲蓄存款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號，下稱國泰帳戶）予原告，供原告為姊妹4人代買賣股票，原告於110年3月29日至110年6月17日存入571萬2,095元至國泰帳戶內，即與被告成立金錢消費寄託法律關係。原告於110年5月21日出售姊妹4人共同購買之北極星KY股票共7,000股（其中1,000股為原告所有，櫃買中心代號：6550，價值44萬5,026元），詎料，被告於110年6月17日未告知原告即取消同意被告使用永豐金證券帳戶之授權，並於110年6月18日至110年6月25日間，未經原告同意，出售永豐金證券帳戶名下實際由原告出資購買如附表一所示股份(價值共計504萬602元)，被告僅返還370萬元（含原告同意給付予兩造之母親趙妹英20萬元），及110年6月18日買回6張北極星KY股票38萬1,450元外，所餘款項中88萬6,957元經原告促請被告返還，被告仍拒不返還，且被告買回前開6張北極星KY股票與原告賣出時之價差7萬2,195元，亦係由原告之資金所墊付，是因此被告受有7萬2,195元之股款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另國泰帳戶內，被告應就未結算之自己及潘仰儀部分返還16萬5,365元予原告。又原告於110年3月31日、110年4月1日因協助將被告2張晶豪科股票自原告名下證券帳戶轉換至被告證券帳戶所生平倉操作衍生價進差3,495元，亦由原告墊付。以上原告共損失112萬7,652元。爰先位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備位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第179條、第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12萬7,652元（詳見附表二）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2萬7,652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110年7月25日起，暨其中16萬5,365元自本訴之追加暨準備四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國泰帳戶內有姊妹4人共同投資之資金，金錢經混同而無法區別是何人所有，原告亦無法證明永豐金證券帳戶內股票究屬何人所有，自無法證明附表一所示之股票確屬原告所有，及附表一所示股票是由被告售出及被告因此受有利益。再者，被告於110年6月18日至25日出售永豐金證券帳戶內之股票，所得款項經兩造父母、潘仰儀、潘仰玲等人協商，並經原告同意，由原告取得350萬元，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88萬6,957元，自屬無據。又兩造係約定由被告授權原告使用國泰帳戶及永豐金證券帳戶買賣股票，原告乃將資金匯入操作股票，此自非金錢消費寄託法律關係，故原告主張依民法第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請求被告返還款項，亦無理由。又原告主張有為被告代墊買回北極星KY股票，受有7萬2,195元之損害，惟除原告無法證明有代墊款項乙節為真外，且本件係因原告未經被告及其他姊妹同意擅自出售北極星KY股票致被告及其他姊妹須再買回股票，是縱使有價差，亦不得謂被告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又買回之北極星KY亦非被告1人所有，原告主張由被告1人負返還義務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原告主張兩造與潘仰玲、潘仰儀為姊妹，姊妹4人約定共同提供資金，並由被告於110年3月提供其所有之永豐金證券帳戶、國泰帳戶予原告，供原告為姊妹4人代買賣股票之用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43頁至144頁），堪認為真。又原告曾以被告拒不返還擅自出售原告所有如附表一所示之股票所得股款88萬6,957元部分提起刑事告訴，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111年度調偵字第2280號、2547號案件（下稱系爭刑案）不起訴在案，此有系爭刑案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查（見板司調卷第77頁至82頁），並經本院調閱前開卷宗核閱屬實，此節亦足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依先位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184條第1項後段；備位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出售附表一之股票所得之部分股款88萬6,957元部分，均無理由：
　1.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有目的及有意識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所成立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722號判決參照）。原告主張被告拒不返還擅自出售原告所有如附表一所示之股票所得股款88萬6,957元，請求被告返還前開款項等語，經核原告上開主張並非原告有意識、有目的對被告而為給付，顯不屬給付型不當得利，核屬非給付型不當得利之權益侵害型。又按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受益人返還其所受領之利益，原則上應由受損人就不當得利請求權成立要件中「無法律上之原因」，即對於不存在之權利而為給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至所謂侵害型不當得利（又稱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乃指無法律上之原因，侵害歸屬他人權益內容而獲有利益。由於侵害歸屬他人權益之行為，本身即為無法律上之原因，主張依此類型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固無庸就不當得利成立要件中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舉證證明，惟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係基於受益人之「侵害行為」而來，必待受損人舉證後，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90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潘仰儀、潘仰玲及訴外人即兩造之兄弟潘仰緯於系爭刑案具結證稱：有協議要給原告350萬，是經過爸媽出來調解後大家達成的共識，因為原告拜託爸媽出來協調，最後爸媽決定350萬，並且告知原告其餘金額是她盜賣股票及其他相關事件的賠償（見本院卷一第457頁）；訴外人即兩造之父潘振權於系爭刑案中具結證稱：原本有協議要還一筆錢給原告，剩下的錢給被告，後來原告認為被告拿太多，所以又不同意，我當時是認為原告從50萬元賺了400萬元，所以被告給原告350萬元後，其他零頭都給被告就可以解決這件事，後來原告反悔，所以我也不想管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93頁）；訴外人鄭百成於系爭刑案中具結證稱：伊是兩造表哥，他們爭執時有在現場，協議還款時沒有在場，伊記得她們姊妹間金錢關係滿複雜，有一些我欠妳錢妳欠我錢的事情，當時在吵的時候這些也都有拿出來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523頁至525頁）。參以潘振權、潘仰緯、鄭百成均未參與投資、且與兩造之間均具親屬關係，其於系爭刑案中具結證述，應堪採信。是依其等證詞可知：4姊妹間除本件投資案外，尚有其他金錢糾紛，且因本件投資糾紛，透過兩造父母出面協調，協調出以被告給付原告350萬元解決相關糾紛，是被告抗辯被告於110年6月18日至25日出售永豐金證券帳戶內之股票，所得款項經兩造父母、潘仰儀、潘仰玲等人協商，並經原告同意，由原告取得350萬元乙節，應堪採信。從而，兩造既已達成款項分配合意，被告取得利益自非基於其侵害行為而來，自不構成民法第179條之不當得利，原告據此主張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自屬無據（包含先位、備位主張）。又原告主張被告前開行為顯為侵占、背信之侵權行為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9頁至267頁），惟兩造就本件糾紛達成合意以350萬元解決乙節，業如前述，且原告就此部分對被告提起侵占告訴，亦經新北地檢檢察官以系爭刑案處分不起訴在案，原告既未提出具體事證證明被告所為構成侵權行為，則其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上開款項，亦屬無據。
　3.按稱寄託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他方允為保管之契約；寄託物為代替物時，如約定寄託物之所有物所有權移轉於受寄人，並由受寄人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者，為消費寄託；又寄託物為金錢時，推定其為消費寄託，民法第589條第1項、第602條第1項前段、第603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主張權利或其他法律效果存在者，應就其權利或法律上效果發生之特別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故當事人主張有金錢消費寄託關係存在，須就其發生所須具備之特別要件即金錢之移轉占有及寄託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負舉證之責任；蓋當事人移轉金錢占有之原因容有多端，或為買賣，或為贈與，或為借貸或為其他之法律關係，尚不得僅以金錢之移轉占有，即可推論授受金錢之雙方間當然有消費寄託關係存在。倘僅證明有金錢之移轉占有，而未證明該雙方當事人有寄託意思表示互相一致者，仍不能認為其已成立消費寄託關係（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19號、99年度台上字第203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匯入國泰世華帳戶之款項與被告成立消費寄託，此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對此負舉證之責。原告就有匯款至國泰世華帳戶乙節，固據提出國泰世華帳戶存摺影本為證（見板司調卷第27頁至65頁），並據以製作附表（見本院卷一第271頁至337頁），被告並對於上載原告姓名之匯款是原告所匯入乙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2頁），然兩造就本件投資糾紛事宜，合意以350萬元解決，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告復未提出事證證明兩造就88萬6,957元有成立消費寄託關係，是其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請求被告給付88萬6,957元部分，亦屬無據，應予駁回。
　㈡原告主張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請求被告給付未結算款項16萬5,365元部分，並無理由：
　　經查，原告主張被告應就未結算之自己及潘仰儀部分，依消費寄託法律關係返還16萬5,365元予原告等語。惟查，原告無法證明兩造間就原告匯入款項成立消費寄託關係業如前述，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兩造就16萬5,365元間有成立消費寄託之合意，是原告之上開主張，自無足採。
　㈢原告主張先位依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備位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請求被告給付買賣北極星KY股票6張之價差7萬2,195元，均無理由：
　1.原告主張被告買回6張北極星KY股票與原告賣出時之價差7萬2,195元，係由原告之資金所墊付，是因此被告受有7萬2,195元之股款利益等語，經核原告之前揭主張係因被告以較高價格買回其先前售出之北極星KY股票6張，而使其代墊被告前開6張股票價差，並非有意識有目的對被告而為給付，顯不屬給付型不當得利，而為非給付型不當得利。
　2.經查，潘仰儀、潘仰玲於系爭刑案中證稱：原告未經被告及其等之同意，擅自出售北極星KY股票等語（見新北地檢111年度調偵字第749號卷第32至34頁、本院卷一第201頁、第493頁、第497頁），與鄭百成於系爭刑案中證詞互核相符（見新北地檢111年度調偵字第749號卷第28頁、本院卷一第199頁），且與卷附4姊妹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相符（見本院卷一第187頁至193頁、第501頁至507頁），是可認被告抗辯本件係因原告未經被告及其他姊妹同意擅自出售北極星KY股票致被告及其他姊妹須再買回股票等語，應堪採信。是本件既為原告擅自出售被告及潘仰儀、潘仰玲之6張北極星KY股票，則其等買回6張北極星KY股票，縱有價差，被告亦僅取回其所有之北極星KY股票，用以回補遭原告擅自賣出之股票，而不得謂被告因此受有利益，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包含先、備位部分）請求被告給付7萬2,195元，自屬無據。又原告未舉證證明所匯款項與被告間成立消費寄託法律關係，業如前述，是縱6張北極星KY股票之價差係以原告所有之款項支付，亦非得認兩造間就此部分款項有成立消費寄託關係，是原告主張依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請求被告給付7萬2,195元，亦屬無據。
　㈣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移轉晶豪科股票所生價差3,495元，並無理由：
　　原告主張於110年3月31日、110年4月1日因協助將被告2張晶豪科股票自原告名下證券帳戶轉換至被告證券帳戶所生平倉操作衍生價進差3,495元，亦由原告墊付等語，雖據原告提出國泰世華帳戶存摺明細為證（見板司調卷第93頁），然依前開明細僅得認帳戶內有買賣晶豪科股票，並有交割股款進出乙節為真，然無從以此認定原告前開主張為真，原告復未提出其他事證以實其說，是其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移轉晶豪科股票所生價差3,495元，自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第184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112萬7,652元，及其中88萬6,957元自110年7月25日起，暨其中16萬5,365元自本訴之追加暨準備四狀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另原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後提出之書狀等資料，本院依法不得審酌，附此敘明。
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瑞東
　　　　　　　　　　　　　　　　　　法　官　黃信滿 
　　　　　　　　　　　　　　　　　　法　官　謝依庭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邱雅珍
附表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0年6月18日至110年6月25日出售原告所有之股票名稱及數量表(見本院卷二第31頁)
編號 股票編號 股票名稱 股數 1 2329 華泰 104,000股 2 3105 穩懋 6,000股 3 3234 光環 6,000股 4 4534 慶騰 110,000股 5 5272 笙科 92,000股 6 3114 好德 30,000股 

附表二：本件原告請求項目、金額及請求權基礎（見本院卷二第249頁至273頁）
請求項目 金額 請求權基礎 　  出售附表一之股票所得之部分股款 886,957元 先位：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184條第1項後段 備位：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184條第2項 結算款 165,365元 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 　 北極星KY價差代墊款 72,195元 先位：民法第179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 備位：民法602條第1項準用478條、179條(給付型不當得利) 晶豪科價差代墊款 3,495元 民法179條 　 



